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105 年 7 月至 12 月份消費糾紛案例） 

案例 糾紛內容簡要說明 律師建議 

1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交屋後發現

標的物系海砂屋，但賣方及會員公司均未告知，影響買

方權益，故提出申訴，要求會員公司收回海砂屋。 

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下列事項： 

1.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義務，不動產

經紀業並無所謂「收回」之義務。 

2.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下稱條例）

第 24條之 2第 3款及第 4款之規定，

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及應告知買

受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的不動產瑕

疵，請會員公司確實遵守。 

2 

申訴人於民國105年5月經由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

價購買車位，賣方同意售出後又通知稱建設公司不願移

轉，且過程中賣方同意出售卻未簽字確認，未提供不動

產說明書參閱，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 

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下列事項： 

1.依條例第 23條之規定須提供不動產說

明書參閱並解說。 

2.接受賣方委託銷售之物件，應確認其

權利狀況及是否有權處分，以避免糾

紛。 

3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交屋前即已

發現漏水，會員公司承諾會請賣方修繕後交屋，但交屋

後不久又發現標的物漏水未修復，且賣方先前即發生鄰

居偷改管線之糾紛，但賣方及會員公司均未告知，影響

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 

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下列事項： 

1.瑕疵擔保責任雖為出賣人義務，但仍

應促請賣方確實履行。 

2.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之規定，須

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請會員公司確

實遵守。 

4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出價時會員

公司未提供不動產說明書解說，要求交付斡旋金但不動

產買賣意願書上亦無任何之記載，簽訂買賣契約書時亦

無任何人解釋交易內容包含價金履約保證等，甚至內容

有諸多錯誤，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要求取消交

易。 

如客戶所述屬實會員公司應注意下列事

項： 

1.依條例第 23條之規定須提供不動產說

明書參閱並解說。 

2.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2款及第 3款之

規定，會員公司須提供買受人契約內

容規範說明及必要資訊。請會員公司

確實遵守。 

5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買澳洲之不動

產，購屋前告知買方可貸款七至八成，但後來卻無法達

到此一成數，但會員公司告知係政府政策轉變其無法控

制，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要求會員公司協助貸

款辦理或尋找其他買方以相同價格購買。 

依照內政部最新頒布「不動產經紀業從

事國外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規範」第

二點規定，廣告內容應於明顯處加註「國

外不動產投資，具有風險性，請投資人

詳閱行銷文件並審慎考量後再行交易」

等警語，請會員公司確實遵守。 

6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買車位，但會

員公司並未告知車位是違建，經市政府通知近日將拆除

始發現，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要求退還仲介費。 

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下列事項： 

1.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及第 4款之

規定，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及應告

知買受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的不動產

瑕疵。 

2.製作不動產說明書時應確實依照規定

之內容記載調查並向買方說明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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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買土地，原先

預定購買 5筆土地但其中二筆地主不賣，會員公司告知

該二筆是既成道路可以不買，經查詢該二筆土地非既成

道路，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要求退還斡旋金。 

如客戶所述屬實會員公司應注意下列事

項 

1.依條例第 23條之規定須提供不動產說

明書參閱並解說。不動產說明書應確實

依照規定之內容記載調查。 

2.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之規定，會

員公司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請會員

公司確實遵守。 

8 

申訴人為外國學生經由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承租房

屋，會員公司未告知該房屋是頂樓加蓋，且該外國學生

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形下簽下高額租金，及房東私自安裝

電表收取不合理電費，影響承租方權益，但會員公司均

未協助，且帳目不清，承租方已付款卻稱其未付因而產

生糾紛，故提出申訴。 

1.如申訴屬實，申訴人其實可依據民法

第 74條之規定撤銷已成立之租賃契

約。 

2.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於民國 106年 1月 1日已正式生效，

會員公司及以出租為業之出租方均應

注意遵守。 

9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出賣人為

建設公司，申訴人曾簽訂買賣訂金合約並簽立 10萬元

本票，但簽署合約書前並未經申訴人事前審閱，不動產

買賣契約亦同，要求退還本票均遭拒絕，影響買方權

益，故提出申訴，要求退還 10萬元本票。 

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下列事項： 

1.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 1第 1項

消費者有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權。 

2.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2款及第 3款之

規定，會員公司須提供買受人契約內容

規範說明及必要資訊。請會員公司確實

遵守。 

10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承租房屋，會員公司

未提供委託書及權狀等資料，簽租約之後發現租賃條例

諸多不合理牴觸消費者保護法，故要求退還申訴人已付

之租金及押金但遭拒絕，因而產生糾紛，故提出申訴。 

1.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於民國 106年 1月 1日已正式生效，

會員公司及以出租為業之出租方均應

注意遵守。 

2.前述情形之租賃契約於簽訂前須提供

承租方事前審閱三日。 

11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出價時會員

公司曾提到同社區其他房屋曾有氯離子含量偏高之情

形，但未告知此就是海砂屋亦未告知風險，反而遊說申

訴人不要做檢測。申訴人同意後向銀行申請貸款時，銀

行要求申訴人須出具含氯量檢測報告始同意貸款。但賣

方不同意檢測致使貸款無法申請，會員公司尚且未告知

標的物曾被列為黃標建物，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

訴，要求取消交易。 

如客戶所述屬實會員公司應注意下列事

項： 

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及第 4款之 

規定，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及應 

告知買受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的不動 

產瑕疵，請會員公司確實遵守。 

12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簽訂買賣契

約書後始發現房屋漏水。屋主稱曾告知會員公司，但會

員公司並未告知。另外房屋因有氯離子含量偏高之疑

慮，但會員公司卻遊說申訴人不要做檢測，要申訴人簽

立不做檢測之聲明，後向銀行申請貸款卻因氯離子含量

之疑慮無法同意貸款，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要

求退還服務費、損害三倍之賠償金及減價 200萬元。 

如客戶所述屬實，會員公司應注意下列

事項： 

1.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及第 4款之

規定，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及應告

知買受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的不動產

瑕疵，請會員公司確實遵守。 

2.本件糾紛建議可協調進行氯離子檢

測，使貸款可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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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訴人經由會員公司承租房屋，租期屆滿房屋已經返還

但出租方迄今仍未返還押金，多次反映均無結果，因而

產生糾紛，故提出申訴。 

會員公司視情形可協助客戶寄發存證信

函催告或是向區公所申請調解，以協助

解決紛爭。 

14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購屋時曾告

知會員公司要辦理重購退稅，經會員公司試算認為符合

條件於是購買。但交屋後送件辦理時卻遭退件，影響買

方權益，故提出申訴。 

如客戶所述屬實，會員公司應注意下列

事項： 

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之規定，須提

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同時所提供之資訊

應正確，請會員公司確實注意。 

15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曾簽立要約

書並與賣方約定簽約之時間，購屋時曾告知會員公司需

銀行貸款能配合所需之成數始能購買，但後來因銀行貸

款無法配合所以無法簽訂買賣契約，但是賣方卻要求申

訴人須支付要約書中所載之違約金，但申訴人不知有此

條款，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 

會員公司應確實注意下列事項： 

1.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 1第 1項

消費者有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權。 

2.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2款及第 3款之

規定，會員公司須提供買受人契約內容

規範說明及必要資訊，請會員公司確實

遵守。 

16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並支付斡旋

金 3萬元，但會員公司未提供不動產說明書及成交行情

等，即通知成交影響買方權益，申訴人要求取消交易，

故提出申訴要求退還斡旋金。 

如客戶所述屬實，會員公司應注意下列

事項： 

1.依條例第 23條之規定須提供不動產說

明書參閱並解說。不動產說明書應確實

依照規定之內容記載調查。 

2.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1款及第 3款之

規定，會員公司須提供買受人類似不動

產之交易價格必要資訊。否則不僅會遭

受主管機關的處罰（3萬到 15萬），更

會有損害賠償責任，請會員公司確實遵

守。 

17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曾支付服務

費，但會員公司所提供之訊息例如漏水是否有人居住等

諸多不實，影響買方權益，申訴人要求退還服務報酬，

故提出申訴。 

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之規定，會員

公司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否則不僅

會遭受主管機關的處罰（3萬到 15萬），

更會有損害賠償責任，請會員公司確實

遵守。 

 

18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交屋後發現

標的物漏水，通知修繕均置之不理，影響買方權益，申

訴人要求退還服務報酬，故提出申訴。 

1.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義務，房仲業

者並無所謂修繕之義務。 

2.會員公司視情形可協助客戶寄發存證

信函催告或是向區公所申請調解，以協

助解決紛爭。 

19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過程中會員

公司未告知賣方要求之訊息，導致買方遭賣方提起刑事

告訴，且對於房屋諸多瑕疵例如：配電盤故障、地磚龜

裂等缺失不協助處理還要求申訴人交屋，影響買方權

益，故提出申訴。要求賠償損害折減仲介費。 

依條例第 24條之 2第 3款之規定，會員

公司須提供買受人必要資訊。否則不僅

會遭受主管機關的處罰（3萬到 15萬），

更會有損害賠償責任，請會員公司確實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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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過程中會員

公司告知可以進屋丈量，以便於交屋後進行裝潢，但迄

今為止賣方僅同意一次，會員公司所聲稱之服務並不如

預期，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  

建議會員公司在不違反買賣契約之約定

之下，多與賣方溝通協調以協助買方辦

理相關事宜。 

21 

申訴人委託會員公司售屋，過程中會員公司未告知買方

係會員公司之拒絕往來客戶，影響申訴人權益，故提出

申訴，要求會員公司退還仲介報酬。 

依民法第 567條第 1項之規定，居間人

應就其所知據實告知委託人，故會員公

司對於影響交易之重要事項應確實告知

委託人，以免發生糾紛。 

22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而出價承租房屋，並支

付斡旋金，後因會員公司不退還斡旋金故提出申訴。 
會員公司收取斡旋金時應確實使客戶了

解其用途，包含違約時之處理方式，使

客戶得以知悉其權利及義務。 

23 

申訴人經會員公司經紀人員介紹出價購屋，交屋後發現

天花板板材積水引起壁面滲水，但賣方及會員公司均不

願意負責，影響買方權益，故提出申訴。 

1.瑕疵擔保責任為出賣人義務，房仲業

者並無所謂修繕之義務。 

2.會員公司視情形可協助客戶寄發存證

信函催告或是向區公所申請調解，以協

助解決紛爭。 


